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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纪年、数字、文体文风均按

地区志凡例的要求办理。

二、本志上限自明代，下限至1998年，部分照片延伸至1999

年o“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毕

节地区民政工作o ．

三、本志按198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民政部门主要

任务和职责》规定的范围记述。

四、本志中设置《专记》，记载革命烈士名录，革命烈士介绍

参阅《毕节地区志·人物志》。革命烈士名录分本籍烈士和外省、外

地区牺牲在本地区的烈士两部分，本籍烈士又按县分类，均按牺牲

时间顺序排烈o

五、本志资料来源：有关毕节地区的史志、历史文献、民国时

期有关民政工作的文书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版的地方志

书、年鉴和有关民政工作的文书档案、图书、报刊资料以及地区民

政局各科室、基层单位、各县民政局提供的资料。所用数据均来源

于档案资料和历年民政报表o

六、古今地名变化者，第一次出现原地名时括注现地名，第二

次以后不再括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计量单位仍保留使用o 1949年

至1953年使用的旧人民币一律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七、志中所用“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949年11月2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毕节为界限，此前为解放前，此后为解放后。



序

序

历经多年的反复修订，经过严格的评审， 《毕节地区志·民政

志》终于杀青付梓。在我区修志工作中，又增添了一部独具特色的

专业志。实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辛劳终有报”。可喜，可

贺!

《毕节地区志·民政志》根据毕节地区民政工作的具体情况分为

基层政权、行政区划及地名管理、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

利、社会行政管理、残疾人事业、民政经费、民政机构等十章。全

志从卷帙浩繁的历史事件中勾勒我区民政工作走过的轨迹，所记录

的时间自明代初年至1998年，凡600多年。修志者恪守“详今略

古”的原则，对1949年以前的民政工作，捋线条以穿挂之，使读

者从中可以循着时间的脉络了解我区民政工作的沿革；对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政工作，则分类以详载之，使读者既了

解民政工作的发展演变，又了解民政工作的组织、业务、作法、成

果等。在整个修志过程中，修志者发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精

神，在志书中留下了我区民政工作600多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来的历史轨迹，既可以从中看到我区行政区划的历史变化，

又可以看到我区民政救济救灾、拥军优抚的具体事例和生动表现；

既有工作经验的具体体会，又有重大事件的详细记载；既有成就，

又有教训。使人读之，不仅可以认识我区民政工作所走过的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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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中了解我区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志书在写作上的特点，一

言以蔽之：详略得当，取舍得法，史料翔实，行文生动。实在是我

区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工作的又一重大收获，也是我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重大收获。

当然，由于很多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志书也存在一些不足，还

需要我们的修志工作者不断摸索。然而，瑕不掩瑜，我们的修志工

作者是在资料匮乏、修志经验不丰富的情况下完成志书的编纂，已

经是难能可贵了。呈现在眼前的《毕节地区志·民政志》能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史料，是一部融

资料性、历史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有用的著作，它将发挥

出地方志“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让所有读者获益匪浅，确

实能起到读史鉴今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为这部志

书的编纂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较为完

整、系统地了解毕节地区民政史的读本，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可

多得的民政事业的历史画卷。

在《毕节地区志·民政志》付印之前，组织者嘱我为志书作序，

盛情难却，因此，不揣冒昧，写下以上感想。

是为序。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

专 员吴学香专 贝 天=子=首

199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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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面积26853平方公里，辖毕节市和大方、黔

西、金沙、织金、纳雍、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共有167个乡

(镇)、77个民族乡、6个办事处，241个居民委员会，4510个村民委员会。

1998年，全地区总人口644．88万人，其中有彝、回、苗、布依、白、仡佬、

侗等30多个少数民族169．9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6．36％。

全地区处在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过渡的倾斜地带，境内最高海拔2900．6

米；最低海拔457米，高原山地面积占全地区总面积的93．3％。大部分地方

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温度10．5℃至15．1℃之间，年平均降雨

量854至1444毫米，无霜期209至289天，是贵州省的高寒山区。

元、明时期，今毕节地区为彝族土司领地。元代，东部为亦溪不薛宣慰司

领地，西部为乌蒙乌撒宣慰司，中部为永宁路。明代，东部属贵州宣慰司，西

部为乌撒土府，中部为朝廷所设毕节卫和赤水卫。宣慰司、土府以下设则溪或

部，再下分设穆濯、杩裔、夜所等，由土目管理。卫以下设千户所，辖有里、

屯、堡等基层政权。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实行“改土归流”，废宣慰

司、土府及卫所，设置府、州、县，下辖里、寨。

不同历史时期，只要有政权，就有民政工作。民政工作历来是国家行政事

务的一部分，设官员管理。明代，民政工作由宣慰使、土知府统管；清代设流

官后，由知府、通判、知州、知县管理。民国24年(1935年)，设立贵州省

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署内初设2科，第一科分管民政、财政；后改设

4科，民政仍属第一科管理。民政业务执掌警政、地政、户政、整编保甲、开

办选举、管理地方自治、乡镇的行政区划和基层政权，还管理赈灾救济、风俗

礼仪等。民国34年至38年(1945--1949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科增加

人员，民政业务执掌范围扩大，包括：负责整饬县级人事，负责行政人员的考

核、任免，惩治贪污；调整县级行政机构，负责全区行政区划，调查处理本区

与外区及区内县与县的边界纠纷；负责处理县参议会的日常事务；承办乡

(镇)长的选任、审批，指导乡(镇)民代表大会和保民大会；整编保甲，办

理户口登记，进行人口普查；制定禁烟禁毒计划，督办禁烟禁毒；改革礼俗，

禁止淫戏、淫词邪礼、赌博，取缔买卖婚姻；管理警政事务；负责人民团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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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负责儿童福利、农民福利、劳工福利和社会福利；负责社会救济、灾害救

济；负责社会动员，劳动行政和出版、修志以及优抚、褒扬。各县政府设民政

科，主管户政、保甲、地方自治、禁烟禁毒、积谷、社会、卫生、礼俗、宗

教、警政、征兵、优抚、在乡军人管理、保安、防空、军事征用土地等。区为

县政府辅助机关，区署(公所)未设民政机构，只配备民政指导员。乡(镇)

公所设民政股，置主任1人，干事若干人。保办事处设民政干事1人，具体负

责办理民政事务。

1949年11月28日，毕节县城解放。12月3日，成立贵州省人民政府毕

节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改称贵州省毕节专员公署)，专署设民政科，各县

人民政府也相继建立民政科，区设民政干事。1951年，专、县贯彻省人民政

府确定的贵州省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为：民主建政、优抚、复员安置、社会救

济、生产救灾、困难补助、地政、户籍、国籍、行政区划、边界纠纷、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婚姻登记、民工动员、移民安置、游民改造、宗教、侨务、禁烟

禁毒。1955年，全专区贯彻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精神，民政部门由把政

权建设作为主要任务转向以优抚、复员安置、救灾和社会救济为主要任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次年，成立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设保

卫领导小组民政办公室，取代原毕节专署民政科职能。1970年5月，地区民

政局建立，其业务范围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民政科相同。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政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o 1979年1

月，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贵州省毕节地区行政公署，民政局划归行署领导，

地、县、区民政机构得到充实和健全。1983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民政部门承担基层政权

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工

作。即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部分、社会行政管理的一部分。要求

民政部门做好自身主管的工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改善

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建立

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而奋

斗；加强和改革民政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在中共十二大精神指导下，进_

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调整不适应新

时期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各项工作走出适合新时期要求的新路子；建立起

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领导班子和一支政治上、业务上能够胜任的、

热心为民政对象服务的干部队伍，使之更加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

发挥民政工作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作用。毕节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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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精神，自觉服从于党的“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锐意进

取，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使全地区民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调整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解放初期，毕节专区辖毕

节、大定、黔西、金沙、织金、纳雍、水城、威宁、赫章县。根据区内各民族

分布情况和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195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威宁县，

改设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区，次年更名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1958

年，大定县更名为大方县。1966年，于水城县内别置水城特区，与水城县分

治，并将威宁自治县的二塘、三合公社划归水城特区管辖o 1970年初，中央

决定撤销水城县建制，全县并入水城特区，归六盘水地区管辖。1994年，毕

节撤县设市。到1998年末，全地区共有1个市、6个县、1个自治县。

——建立和完善基层政权体制，建立健全群众性自治组织。解放初期，各

县未变更旧的乡镇保甲，只设区分管。1950年7月以后，陆续废除保甲制度，

在区以下设行政村，各县城关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3年并村建

乡。次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乡(镇)设人民委员

会，为县以下一级政权组织；区设区公所，为县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村设村民

委员会，为群众自治组织；村以下设村民组o 1958年9月，在农村改乡(镇)

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公社以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取代原来的

乡人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组。198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的通知，实行政

社分开，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全地区建立乡(镇、民族乡)

797个，建立村民委员会4521个。1991年，区内各县按照中共贵州省委、贵

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建镇并乡撤区工作的指示》精神，于次年完成建镇并

乡撤区工作，撤销原来设置的92个区、8个区级镇；将原来的796个乡合并

建立80个乡、77个民族乡、88个镇o 1994年毕节撤县设市后，将原毕节镇

撤销，改设6个办事处。随后，各县、市对部分乡、镇进行调整。

1987年、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年、

1990年，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并颁布《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和《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o毕节地区各县认真组织实施，村(居)委会建设逐

渐步入法制轨道，并依法进行选举。从1989年至1998年，全地区共进行4届

选举o 1998年，全地区有村民委员会4510个，居民委员会236个。通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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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贯彻落实，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村(居)委会配套组织进一步健

全，功能进一步增强。

——逐步建立适合地情的救灾救济工作体制。毕节地处高寒山区，土地贫

瘠，抗拒灾害能力弱，加上历史的原因，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水、旱、低温、

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救灾救

济任务十分繁重。毕节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把救灾救济、安排灾民生活当

成大事来抓，认真贯彻执行“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

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救灾工作方针。灾害发生后，由领导率领或由

有关部门组织工作组深入灾区，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和集体力量防灾、

抗灾、救灾，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努力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采

取国家救济、以工代赈、群众互济和社会资助等措施，解决灾区群众生产和生

活上的困难。从1950年至1998年，全地区下拨的救济款22315．13万元。

1983年，全地区贯彻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改革传统救济方式，实行救

灾救济与扶贫扶优、发展生产相结合，国家救济与群众互助自救相结合，以工

代赈等办法，提高灾民和贫困群众自我保障能力。1988年建立毕节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试验区后，改“救灾扶贫”为“开发扶贫”，实行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通过植树种草、坡改梯等措施，改善生态环境，控制水土流失，大力发展经

济，使全区贫困人口由1987年的412．28万人减少到1998年的121．7万人，

使群众的抗灾救灾能力有所加强。1986年至1995年，国家投入在毕节地区的

扶贫资金3．56亿多元o 1991年至1995年，国家发放以工代赈坡改梯的工程

款和物资折款共1．03亿元，工程覆盖全地区的220个乡、镇，近40万农户，

5年间共完成坡改梯69．89万亩。在群众互济方面，1989年，地区民政局在织

金县召开现场会议，推广织金县金龙乡试办群众互济会应急解难的经验后，全

地区民政系统把发展群众互助储金、储粮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抓落实。到

1998年，全地区共有农村储金会1989个，人会农户18．92万户，累计总储金

5873万元；储粮会420个，入会农户6．07万户，储粮155．35万公斤。在救

灾工作中，区内外的机关、军队、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发挥“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风格，捐钱捐物，向灾民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至

1990年，全地区共接收社会捐赠款29．1万元，捐赠粮472．1吨。1991年，省

下拨给毕节地区社会捐赠款557万元和价值103．1万元的各种救灾物资；地、

县两级共接收各界捐赠款58．9万元和价值10．48万元的物资。1993年至1996

年共接收区内外捐赠衣被181万多件，款170．多万元和价值8万多元的其他物

资o 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全地区机关单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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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响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开展支援灾区活动，共捐款人

民币205．1万元，美元100元和价值35．9万多元的物资支援“三江”流域灾

民。

叫人真做好优待抚恤工作，广泛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毕
节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4年建立中共地下支部，1935年和1936年，

红军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先后到达毕节地区，并在毕节地区建立中华苏维埃

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全地区有5000多

人参加红军；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游击纵队、贵州游击大队在川滇黔边区转战7

年。全地区8个县(市)中，有7个被省列为革命老区，从1934年至1949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而牺牲的烈士有58人。解放后，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

在清匪反霸、巩固政权、保家卫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有一批优秀儿女献出

宝贵的生命。毕节解放后，为缅怀和褒扬革命烈士，各县先后建立烈士陵园和

革命纪念建筑物共95处o 1950年起，各县人民政府坚持开展群众性的拥军优

属，并每年拨出专款，解决优抚对象的生产、生活、住房、医药和子女入学、

就业等方面的困难o 1950年至1998年间，全地区支出优抚事业费7696．83万

元，用于对革命烈士、因公牺牲、病故和因公致残的现役军人、人民警察、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以及在乡老红军一次性抚恤、定期抚恤或应急

抚恤o 1998年，全地区支出优抚事业费708．9万元，得到定期抚恤的烈士家

属、牺牲及病故人员家属1266人，人均年抚恤金762元；革命伤残人员2293

人，其中在乡伤残人员1063人，人均年抚恤金909元，在职伤残人员1230

人，人均年保健金225元；在乡红军战士9人，人均年5777元。在群众优待

方面，1951年至1955年，主要对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在乡二等以上残废

的复员军人实行代耕o 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采取优待劳动日的办法，保证

优抚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o 1978年，全地区农村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改为以现金优待为主，经费采取社会集资统筹的方

式o 1991年至1995年，全地区筹集发放群众优待金851万元，优待烈军属4

万多人次o 1998年，全地区8个县、市中，除1个县是以乡筹集外，其余均

实行以县统筹优待金制度，共筹集325万元，兑现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户均

占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51．5％，在乡复员军人定补年人均370．4元。地、县

各级人民政府和驻军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地区和各县、市分别

成立“双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乡、村、街道办事处，企、事业单位，部队

连、排(中队)建立拥军优属或拥政爱民服务组织，全地区有拥军优属服务小

组1633个，拥政爱民服务小组92个。地区行署和县、乡人民政府发扬拥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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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光荣传统，每年春节、八一建军节都开展慰问驻军和烈、军属、伤残军人

的活动，并积极支持部队建设。1995年全地区支持部队建设的经费198．3万

元；1998年，地区拨款145万元支持部队建设，各县、市政府拨款34．7万元

解决驻军粮油伙食补贴。为推动拥政爱民不断深入有效开展，1996年毕节军

分区政治部制定出《毕节驻军拥政爱民若干规定》。1997年，全地区有军

(警)民共建点143个。1995年在全省“双拥”工作表彰会上，毕节市被命名

为“双拥模范城”，金沙县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纳雍县被评为“拥军优属

先进单位”，武警纳雍县中队、织金县人武部被评为“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并

评出“拥军优属先进个人”2名，“拥政爱民先进工作者”1名。

——妥善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1950年，毕节专署贯彻

执行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的志愿兵复员工作的决定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暂

行办法》，设置复员委员会(后改为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委员会)，各县也设置相

应机构，具体办理复员退伍军人的接待安置工作。1950年至1958年，全地区

接收安置复员军人29903人，其中安排工作2854人，复工复职626人，安置

回乡25162人，安排上学深造96人，其他463人。1958年起，毕节地区根据

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暂行规定》，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

则，妥善处理退伍义务兵的安置。从1958年至1998年，共接收安置退伍军人

100027名，其中安排工作和复工复职的25650名，安置回乡的74377名，在

安置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中，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4779人。各级政府重视

为回乡退伍军人解决生产、生活、住房、婚姻等方面的困难，仅1991年至

1998年，全地区共拨款92．8万元，粮食133370公斤，帮助2277名回乡退伍

军人维修和新建住房3980间。广大退伍义务兵思想稳定，成为全区乡镇政权

建设、村委会工作和农村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生力军。据1986年至1988年统

计，退伍军人中担任基层干部的2840人，古总数的10．12％；退伍军人兴办

的经济实体76人，经济联合体367个；有4名退伍军人在1988年12月被成

都军区授予“成才致富先锋”称号。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关于

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将军队退休干部交给地方政府安置，由当地民政

部门管理o 1985年，地区民政局建立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新建住房20套

及医务室、图书室等附属建筑；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县建有

干休点，共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34人，其中地区干休所14人。军队离退休干

部交民政部门管理后，按照上级“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的

规定，认真落实各种待遇。

——做好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工作，解决特殊人群的困难。解放初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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